
分享前「四應」
留意細節：在公開張貼社交媒體帖文前再
三看清楚，確保帖文沒有透露子女或他人
的個人資料，例如臉容、全名、出生日
期、學生編號、學校名稱或老師姓名等。

徵求同意：考慮在張貼帖文前徵求子女
的同意，顯示尊重他們的意願。如子女
因分享的內容感到不悅或尷尬，應立即
删除相關帖文。

複查私隱設定：確保私隱設定適當，例如
帖文是容許公眾或限定者觀看，以及社交
媒體平台的私隱政策是否容許作出改正或
刪除資料要求。

想想未來：想一想是否希望帖文成為子女
日後的數碼足跡，以及日後會否對子女造
成尷尬、影響他們升學或就業？

「四不應」
不要忽視子女的私隱：分享前應考慮對子
女的長遠影響，包括社交媒體平台收集子
女的個人資料是否適當，以及相關資訊會
否落入別有用心的人手中。

不要為「讚」而活：分享相片或有趣的生
活點滴可吸引人「讚好」，但子女也擁有
私隱權和尊嚴。利用子女的日常生活吸引
別人的注意，子女可能感到不悅或尷尬。

不要過度分享：如分享的帖文過於私人、
過於頻密，或可能令子女在長大後感到不
悅或尷尬，便有可能是過度「放閃」。

不要在未獲得家長同意的情況下張貼其他
小朋友的相片：應考慮一下未經同意下分
享他人子女的相片可能帶來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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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睇網片打機 港童日耗6句鐘
最狂個案日玩20小時 調查揭家長「上樑不正」子女跟風「迷網」

資料來源：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受訪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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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建議6歲至12歲兒童限制每天少於兩小時在電子產品上娛樂

受訪小學生使用電子產品用途
觀看網絡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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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青於去年7月至10月訪問了773名小學生的父母、祖父母、監護
人等，發現在學習用途以外，該些兒童平日平均花4小時使用電

視、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假日使用時間更大增至平均6小時，
比家長多出分別一小時至兩個多小時，遠高於衞生署建議，即小學生
每天不應花多過兩小時使用電子產品作娛樂用途的指標。

若父母「迷網」一小時 孩子倍增至兩小時
女青研究主任藍朗表示，小學生最常用電子產品觀看網絡影片和打
機。51.9%家長認為，子女每天使用電子產品時間過長，但不排除與家
長自身使用電子產品的習慣有關係。他解釋指，研究發現受訪家長使
用電子產品時間愈長，其孩子的用時亦會愈長，「按研究數據估算，
如家長每天使用一小時，其孩子的使用時間便會倍增至兩小時。」他
表示，曾接觸過最極端的個案是家長每天玩15小時，其孩子便不眠不
休玩足20小時。
藍朗又指，85%受訪家長指，有監控孩子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亦
會預先提醒孩子停止時間。然而，若孩子仍然長時間使用，家長傾向
使用較強硬的方法處理，最常用的做法是沒收產品（50.6%）」、責罵

孩子（30.3%）和關掉Wi-Fi（18.8%），分別只有10.5%和5.4%的家長
會使用提醒或協商的手法。因此，50.1%受訪家長表示，過去3個月曾
因使用電子產品的問題而發生親子衝突。
女青總主任（青年及社區服務）郭義聰指出，家長如不想孩子沉

迷，自己應該作好榜樣，在子女面前減少使用電子產品娛樂，花多些
時間參與家庭活動，發掘孩子的其他興趣，「可以帶孩子外出去公
園、去旅行、看圖書等，減少他們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強化親子關
係，增加互動。」

有兒童遭斷網「暴走」打爆電視
郭義聰建議家長建立電子產品使用規範，並宜先嚴後鬆，使用時間

則要事先與孩子協商，傾聽他們的想法或意見，「太強硬的做法例如
關掉Wi-Fi或切斷電子產品電源，只會弄巧反拙，或令孩子大吵大罵、
親子關係緊張，曾有兒童一怒之下打爛電視。」
她強調，同理心非常重要，家長應多些與孩子溝通，多些了解與陪
伴；亦要避免過早將電子產品給小童，應以圖書或益智玩具取代，預
防出現「電子奶嘴」現象。

過去幾年
新 冠 疫 情 下 ，

兒童幾乎無法外出，
導致玩手機、電腦等電子

產品的時間大幅增加，甚至造成網絡上癮情
況、機不離手。任職空姐的Candy昨日在記
者會上現身說法表示，現年10歲的孩子，過

去曾沉迷打機與觀看網絡影片，更屢次要求她為遊戲掏錢
「課金」，甚至因為被阻止玩手機而與家人起言語衝突、
推撞長者。後來 Candy 以身作則，減少在兒子面前玩手
機、盡量帶他外出到沒有Wi-Fi的地方玩耍，成功令兒子
每天玩手機的時間減少。她建議其他家長多與孩子溝通，
了解他們上網的原因，同時與孩子約法三章，讓他們學會
遵守接觸電子產品的規矩。

Candy因工作關係，兒子5歲時已讓他擁有智能電話，
方便他們視像通話。到了兒子約七八歲時，因疫情期間需
要使用手機與平板電腦上網課，加上不能外出「放電」，
Candy允許兒子完成功課後玩手機放鬆身心，但發現孩子
漸漸對遊戲上癮，每天花兩小時打機亦嫌不夠，試過用去
洗手間為藉口，結果在內打機超過一小時，更多次要求她
為其手遊「課金」。兒子亦因為觀看網絡影片而學會講粗
口，並曾因為被禁止打機而與家人爭執，「有次外婆叫他
不要玩，結果兒子開始動手推撞老人家。」

「最有用方法是帶小朋友出門」
自此，Candy意識到要改變孩子的行為，「我亦有在閒

餘等空檔時間打機的習慣，相信兒子的行為或多或少受我
影響。」為了以身作則，她目前工餘時間在兒子面前盡量
不玩手機，假期經常帶孩子到沒有Wi-Fi的地方，例如去
動物園看動物等，「最有用的方法是帶小朋友出門，這樣
孩子就沒有時間玩手機。」

Candy亦與兒子約法三章，考試前的兩個星期絕對不能
玩手機或平板電腦，其成績明顯進步。Candy表示，現時
兒子玩手機或平板的情況大有改善，平日每天約一小時，
周日則為兩小時至三小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社交平台成為生活一部
分，不少家長都會愛在網上分享子女的生活相片或片
段「放閃」。有機構調查發現，逾80%受訪家長會
於網上分享子女資訊，但當中近30%竟從無詢問
子女意願。另有70%受訪學生則對家長分享他
們的成績表或「蝦碌嘢」感到抗拒、尷尬，
甚至覺得討厭。機構建議家長分享前，應徵
求子女同意。私隱專員公署亦提醒市民，
個人信息放上網有可能成為網絡欺凌者
的「起底」工具。

部分人事前未問子女意願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於去年9月
至11月以問卷訪問近800名子女正就
讀中小學的家長，以及近1,100名中
小學生。昨日公布的結果顯示，逾
80%家長會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資
訊，當中近30%於事前未有詢問子女
意願。調查並發現，逾70%受訪學童
傾向不希望父母在網絡分享他們的資
訊；逾40%學童對家長的分享行為感

到尷尬；近
30%甚至感
到討厭。
調 查 並

指，約 75%
受訪家長為
了解子女的
上網習慣，
會直接觀察
他 們 的 熒
幕，約 20%

會瀏覽子女的上網紀錄，近10%更會安裝監控軟件。另外，
21.7%受訪家長從不會與子女分享其資訊的習慣和原則。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協調幹事施文欣表示，家長除了

會發布日常生活外，也會分享孩子的成績表或「蝦碌
嘢」，有關行為亦會令小孩感到壓力、尷尬或不安等。曾
有學童向她反映，家長「放閃」對其造成精神壓力，擔心
被同輩取笑，甚或被欺凌，「試想像孩子長大後，發現自
己的大小事情都被分享到網上，這些個人私隱在網絡留下
永久的足跡，難免感到尷尬。」
她亦指出，「放閃」行為會令學童有情緒時或不敢與朋

輩和家長分享，有機會阻礙孩童社交發展，亦未能表現自
己及提升自信心，甚至抑鬱，「過度分享子女的成長片
段，或會對子女帶來不必要的困擾，甚或令他們對父母產
生信任危機，最終影響親子關係。」不過，家長喜歡分享
孩童成長片段，與外地親戚一同參與成長，可見家長都有
其心理和社交需要，希望透過網絡聯繫有相近興趣的人。
不過，施文欣建議家長在分享前應停一停、想一想，思

考分享目的、有否其他方法等，以防一時衝動分享後影響
孩童未來發展。如果孩子要求刪除以前的照片，應該尊重
他們的意願。她形容，在網上分享猶如「將銀包打開
咗」，一時衝動有機會將小朋友置於危險狀態。

資料或成網絡欺凌者起底工具
出席記者會的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助理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署理）吳穎軒表示，「放閃」行為看似無殺傷力，
但或會對孩童造成長遠影響，因網絡上有「數碼足跡」，
亦沒有「永遠刪除」鍵，故資料一旦在網上公開，則有機
會被他人永久保有和轉載、被不法之徒盜用，甚至成為網
絡欺凌者的起底工具。她認為，父母發布資訊前可留意私
隱設定是否適當，同時亦應以身作則，尊重孩童私隱，以
免令孩童感尷尬。她建議家長可考慮在不披露孩童外貌的
前提下，如側面或用圖案遮蓋，再於網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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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網上分享子女資訊小貼士：

◆調查發現逾八成家長會在網上分享
子女資訊。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空姐媽媽Candy。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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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交 媒
體盛行，雖然方便
與家人和朋友的聯繫，
卻有機會成為親子關係出現裂
痕的源頭。有父親分享，自己曾
因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兒子的照片，詎
料導致兒子的私隱曝光，在另一次分享
照片時則惹來兒子不滿，結果爆發矛盾。

不少父母在社交媒體貼出家庭和子女照片
的出發點，是想與親朋好友分享，以及獲得別
人讚好。然而，這種做法或對子女成長和親子關
係造成負面影響。親子界網紅、心靈藝術學院創
辦人 「梵高爸爸」周惠建憶述，他在兒子幼稚園開
學日當天，上載一張已遮蔽校徽的相片到自己社交
平台專頁，冀分享孩子開學的喜悅，惟仍被其他家長
憑相片認出孩子就讀的學校，令他感到須加倍保護兒
子的私隱，故自兒子就讀K1後，就沒有再在網上分享
其資訊。

子女未必喜歡被評頭品足
他表示，當初只想分享兒子的點滴，直到開始多商

業合作機會後，一次拍攝商品時其兒子當小模特兒，
但兒子不滿意其拍攝的照片，因而出現矛盾，令他開
始反思是否要減少接受商業邀請。他認為，父母需
要顧及子女想法，「即使沒有引來批評，但子女未
必喜歡被別人評頭品足。」

年僅11歲的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兒童議員
吳承泰表示，其家人在網上分享他的相片前都
會先問他意願，自己亦不希望家長分享自
己跌倒的相片，因擔心同學會為他改花
名，若是比賽獲第一名等正面資訊，
給予同學得知其才能，則樂意讓家
長分享。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吳健怡

家長「四應四不應」

香港學童幾乎每人都有一部手機或平板電腦，當中不少人對電子產

品帶來的樂趣十分沉迷。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女青）昨日公布一項

研究發現，小學生於學習用途以外，每天平均花費4小時至6小時使

用電子產品，更有兒童一天玩足20小時，遠超特區政府衞生署建議

的每天不超過兩小時。調查亦發現，子女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較家長

多一倍，逾半受訪家長曾於過去3個月因使用電子產品的問題而發生

親子衝突。女青建議家長以身作則，減少在子女面前用電子產品娛

樂，多些了解與陪伴子女，參與閱讀圖書、外出遊玩等其他活動，亦

需避免與孩子正面衝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受訪家長使用電子產品時間愈受訪家長使用電子產品時間愈
長長，，其孩子的用時亦會愈長其孩子的用時亦會愈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攝


